中评协[2012]114号
关于征求《资产评估学术带头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：
为加强资产评估专业学术建设，培养造就评估行业学术带头人，引领资产评估理论研究，促进行业科学发展，我会研究制定了《资产评估学术带头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请各地方协会研究提出修改意见，并于7月20日前反馈至中评协考培部。
联系人：王含秋  电话：010-88191805 
电子邮箱：whq@cas.org.cn。
附件1：关于制定《资产评估学术带头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附件2：《资产评估学术带头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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